公   告
  中華民國100年1月20日；100馥二管公字第1000012號
 主旨：請住戶提供電子信箱以利社

       區信息傳達。
 說明：
   一、時代進步為求社區消息傳遞能達
到無紙化、最速化、電子化，請
各住戶能主動提供電子郵件信箱
交服務中心彙整。

    二、住戶可用電話(02-3501-2033)通知、或加入愛北大網站加入馥園

        家族(家族地址：
http://ibeta.tw/forum.php?mod=group&fid=177)
                北大馥園社區管理委員會
